
恩 平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关于投诉举报的回复

潘文：

我局收到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“多多买

菜”入驻商家在销售商品过程中涉嫌存在违法行为的线索

移送函件，并根据函件提供的线索展开调查。经查，情况

如下：

我局执法人员根据线索移送函件中提供的经营场所

信息开展现场检查。经查，被举报方已取得有效的营业执

照及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，其生产的“藏山鸟”牌 17.5L

包装饮用水均在桶身明确标注生产日期。

综上，因核查情况不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

序规定》第十九条应当立案的情形，我局不予立案处理。

如处理情况未达到诉求，建议您可进一步通过司法途径予

以解决。

特此回复。

恩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3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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